監察院就核廢料相關議題之調查案件一覽表，共計11件
102.03.14編製

	編號
	書狀日期

書狀文號
	調查委員


	案由
	調　查　意　見
	委員會

決議情形
	目前結果

	1
	85.02.29

台訴字第260053號
	謝委員孟雄


	為台電蘭嶼核廢料貯存廠輻射外洩、污染海域，威脅當地居民健康，涉有管理疏失等情乙案。
	1、根據各機構及學術團體所做之各項檢測結果，尚難證明台電蘭嶼貯存場有輻射外洩，污染情事，惟台電應信守承諾於九一年底前搬遷。

2、函請原能會確實督導台電公司做好核廢料之處置及管理並持續加強輻射監測工作。

3、函經濟部轉飭台電公司應確實依據時程完成最終處置場之設置工作以信守民國九一年底前遷場之諾言並持續以透明、公開方式結合當地民眾監督貯存場之各項偵檢工作。

4、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1、2函復陳訴人。
	1、抄處理辦法1函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處理並於3個月內見復。

2、抄處理辦法2函請經濟部轉飭台電公司辦理於3個月內見復。

3、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1、2函復陳訴人。
	86.5.16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2屆第62次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2
	88.03.09

0880701768
	趙委員昌平

陳委員進利


	為台灣電力公司核能一廠、核能二廠之核廢料去向不明，引起金山、石門等北海地區居民極度恐懼與不安，有鑒核廢料之處理攸關公眾安全及環境保護之影響至鉅，台灣電力公司對於該二廠核廢料之處理情形及管制措施有無缺失等情乙案。
	查第一、二核能發電廠係依據原子能法規及電廠程序書對於核廢料及所有放射性物質均執行嚴密的管制，電廠設有多層管制門禁。進出管制區之人員及物料均須登記接受輻射偵檢管制，高放射性廢料置於管制區內之燃料池中，低放射性廢料則置於管制區內之廢料倉庫內，其中置於燃料池之高放射性廢料須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ＩＡＥＡ︶之監管，而置於倉庫之低放射性廢料均有料帳，任何搬移除須接受電廠輻射防護部門管制外並須向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報備，至於放射性物質之出廠，亦須向輻射防護部門辦理申請手續，經機組管制站及主警衛室管制站兩道嚴密管制檢查，填妥運送文件並派輻射防護人員押車隨行，放射性物質接受單位之輻射防護人員並須填妥接收單交由電廠核對，其他一般清潔物料亦須經過輻射偵檢並申請放行手續接受保安警察及輻射防護人員檢查才可出廠，故管制不可謂不嚴，惟上開作為僅為管制核廢料不致外流之方式，對於如何覓得核廢料最終處置場之位置及如何維護核能電廠員工之健康，已成為民眾另一關切之焦點，基於維護公共安全之考量，應繼續檢討改善，以臻完備。
	1、影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台灣電力公司檢討研究辦理見復。

2、影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88.11.19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3屆第15次聯席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3
	89.07.15
0890706090
	趙委員榮耀
康委員寧祥


	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復有關行政院列管之88年度政府科技計畫年終考評告中該會﹁台灣研究用反應器系統改善及應用推廣( ＴＲＲ－二）計畫﹂之辦理情形乙案。
	1、清大水池式反應器改建為硼捉中子治癌專用設施，除作為TRR-II計畫之中子應用於核醫的前置計畫外，亦兼具除役前之再利用兩項功能，故兩計畫尚無計畫重複情事。

2、計畫指導委員會為增加冷中子導管之應用效益而決議增建一條冷中子導管，屬專業決策考量，尚無疏失。

3、對於TRR 舊爐拆解及未來TRR-II運轉產生之核廢料，原能會除嚴格審查「基本設計之輻射防護規劃書」規範外，更應加強督導核研所廢料處理廠確按該規範妥適處理理。積極開發工業界或商業界照射服務之潛在商源，創造計畫之最佳運轉效益。
	1、調查報告文字酌予修正。
2、抄調查意見3、4函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督飭所屬辦理見復。
	90.03.15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3屆第29次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4
	88.09.03
	廖委員健男
馬委員以工


	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於88年9月1日發生重大核安事故，滿載高放射性核廢料的大卡車，行經臺北縣石門鄉乾華溪檢查哨時，司機下車辦理登錄手續，因忘記拉上手煞車致翻覆溪底。31桶核廢料掉落溪底，其中兩桶污染鋼架掉落溪水裡，該廢料雖經除污過程，然意外發生後現場量測結果，仍有部分廢料桶表面劑量高達每小時7毫西弗，相當於自然背景值的3萬至7萬倍，顯見該等廢料之管理、運送及除污過程，皆未妥適等情乙案。
	1、核廢料運送車停放於貯存庫前斜坡道路，駕駛員未將手煞車拉到底，致核廢料運輸車下滑衝入溪底，經濟部所屬台電公司核有違失。

2、相關安全法令與制度未能落實執行：核廢料運送車，未依規定執行危險標示。核廢料運送人員，未經危險品運送專業訓練。核一廠一號廢料貯存庫前之道路坡度設施不當，且未審慎檢查，即時發覺潛伏危害。欠缺核廢料運輸﹁夥伴作業﹂之觀念。

3、核廢料運送車，超量載運核廢料且車齡過久。

4、勞委會、交通部、原能會應就公共安全相關事項加強辦理。

5、行政院應研究落實職業訓練法第35條關於公共安全證照制度。
	1、調查意見第1至3項提案糾正。
2、影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轉知所屬，就調查意見第4至7項迅為辦理，並由行政院統一彙整辦理情形見復。
	1、相關違失機關業經提案糾正（88財調0140）。
2、89.11.08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3屆第15次聯席會議決議存查。

	5
	89.12.07
089710853
	柯委員明謀
郭委員石吉


	為台電公司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疑涉偷排核廢池內污水入海，及貯水桶採購、鋼構廠、處理中心等工程發包疑有弊端等情乙案。
	1、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對蘭嶼貯存場廢水蒸發器所產生之濃縮液，未進行記錄；又貯存場廢水雖無確實證據認定有排放之事實，但輕忽廢水管理之事實甚為明確，且造成社會大眾疑慮，核有未當。

2、台電蘭嶼貯存場集水池未依規定清理，液位計設置不當及未訂定相關校正規定，且液位計異常已達五年，台電未及時處理，造成液位長期量測誤差，顯有疏失。

3、台電廢水貯水槽採購作業分批辦理，難謂無規避相關採購法令之嫌。
4、台電蘭嶼貯存場廢料桶檢整重裝作業之規劃技術顧問合約考量不周，且未視法令規定，逕洽原顧公司議價辦理增修合約，核欠允當。
	1、調查報告修正通過。
2、提案糾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相關違失機關業經提案糾正（90財正0016號）。
2、90.10.03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3屆第40次聯席會議決議存查。

	6
	91.09.19
0910708381
	趙委員昌平
馬委員以工


	為有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台北縣核能一、二廠區內興建大型儲存核廢料倉庫，涉有違失乙案。
	1、行政院原能會及台電公司均未將本案「安全分析報告」辦理檢討與審查詳情，向電廠周邊鄉民公開說明並提供閱覽，民眾始終質疑其核廢料存放涉及嚴重污染問題及有安全顧慮。應請該會及該公司就本案辦理「安全分析報告」情形，向民眾公開說明並提供閱覽，透過資訊公開方式，以釋民疑。

2、本案開發行為既因其特殊性而經認定為特種建築物且周邊民眾對其存在已有影響環境之疑慮。針對本件特殊案例，應請環境影響評估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深入研究相關處置及法令規定之妥適性見復。

3、本案工程雖屬建築法之特種建築物，不適用建築法包括請領建築執照等若干規定，但建築結構與設備等工程技術項目仍受一定之管制。本案工程尚未完工，有關施工及使用管理、安全防護監督事項，應由行政院督促相關主管機關賡續辦理。

4、台電公司於核一廠及核二廠內分別興建二號及三號低放射性廢料倉庫，其設置目的係為「暫存」電廠運轉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料，而非最終處置場，尚無疑義。而行政院刻正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例」立法工作，應請該院賡續辦理。
	1、調查報告文字修正通過。
2、影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飭相關機關辦理見復。

3、影附調查意見函復立法委員陳茂男及陳訴人
	92.10.08財政及經濟、內政及少數民族、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3屆第18次聯席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7
	92.02.27
0920701841
	趙委員榮耀
陳委員進利

呂委員溪木

詹委員益彰


	為「環境輻射偵測辦理績效」專案調查研究乙案。
	1、原子能之發展與管制均由原能會辦理，其公正性易遭質疑，難獲民眾之信任，行政院宜謀改善對策。

2、歷年核能安全事故以人為因素居多，原能會宜嚴加監督台電公司落實「核電廠安全文化方案」，力行「人員作業疏失防範措施」，以維安全。

3、原能會未經科學實測，逕行研判一三二、四七○戶疑似輻射屋並無輻射安全顧慮，尚非周延。

4、審計部已指出原能會執行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管制稽查事項，有部分缺失，宜檢討改進。

5、原能會核研所已研發「電漿技術」、「電漿熔融技術」，宜早日服役處理核廢料，倘技術許可，亦宜研究將蘭嶼既存核廢料加以處理減量，以紓解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難覓之困境。

6、台電公司宜落實執行核廢料控管機制；另為防止恐怖活動，行政院宜督促原能會、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協力於機場、港口設置放射性物質偵測設備，加強偵檢，另配合輻射偵測車加強貨櫃場之輻射偵測，以維安全。
	1、抄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結論與建議」之『一、結論（一）至（十四）』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檢討改進見復。

2、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印製專書，分送本院委員、各單位及有關機關參考。

3、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建置本院網際網路供各界參考。
	98.3.12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4屆第8次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8
	93.11.19
0930710038
	黃委員煌雄
馬委員以工


	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歐陽敏盛上任迄今，未落實「非核家園」政策，任令蘭嶼核廢料桶隨意棄置，怠忽職守，涉有諸多違失等情乙案。
	1、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主任委員歐陽敏盛上任迄今，雖已配合「非核家園」政策採行各相關措施，惟環保團體仍多有質疑，允宜續檢討策進，以昭公信。
2、據訴93年8月間，蘭嶼鄉開元港吉烽砂石場附近發生台灣電力公司隨意棄置模擬測試桶乙節，經查尚非實情。

3、據訴闢建核四廠重件碼頭造成鹽寮福隆沙灘流失、雙溪河道出海口位置改變乙節，前經本院調查竣事，並依法提案糾正原能會、台電公司在案。

4、據訴核四廠廠址內文化遺址遭破壞乙節，前經本院調查竣事，並依法提案糾正原能會、台電公司、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下稱國營會）等機關在案。

5、據訴核三廠控制室玻璃窗疑遭強力明顯撞擊裂痕而真相不明、原能會於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辦理之恆春核安演習形同演戲、又所製作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宣導短片涉有歧視女性等情，經查該會業已檢討改進，並將列為未來續辦類似事項之參考。

6、據訴原能會主任委員歐陽敏盛明顯擁核乙節，經查與事實不符，容屬誤解。
	1、調查意見修正通過。
2、抄調查意見1、3、4、5函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針對應續檢討改進事項妥處見復。

3、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97.9.11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4屆第2次會議決議結案存查。

	9
	97.08.07
0970703861
	趙委員榮耀
李委員炳南


	為報載烏坵小坵嶼被規劃為國內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只進行到地質鑽探，在短短五年間竟然花了七億八千多萬元，是否涉有弊案等情乙案。
	1、台電公司於87年間評選金門縣烏坵鄉小坵嶼為國內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優先調查場址之過程，有悖該公司歷來評選方式，決策過程顯有欠周，核有未洽。

2、
台電公司前撥付烏坵鄉小坵嶼回饋金時程之規定不當，復未審酌其動支應用情形即再予回饋，增費公帑支出，核有未洽。

3、國內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址延宕經年迄未選定，耽延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時程，核有未當。
	1、調查意見第1至3項，提案糾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調查意見第3項，提案糾正經濟部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抄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3、調查報告依98年2月3日第4屆全院委員第7次談話會結論︰上網對外公布。
	1、相關違失機關業經提案糾正（98財正0009號）。
2、100.09.07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4屆第46次聯席會議決議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續辦，並每6個月彙整具體辦理情形見復。

	10
	100.09.20
1000707452
	高委員鳳仙
趙委員昌平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核能發電廠之低放射核廢料嚴重超儲，且未依程序私自與北韓約定運送核廢料至該國處理及核能後端基金運用未妥，又運至蘭嶼之近10萬桶低放射核廢料貯存措施及重整作業不當，另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每年均向臺電公司支領鉅額技術轉移費用，涉及利益輸送及監督包庇之嫌(如附件)臺電公司對於低放射核廢料之處置等過程涉有違失乙案。
	1、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公司辦理最終處置場址相關作業，已逾20餘年迄未完成，高達20餘萬廢料桶仍暫時貯存於蘭嶼貯存場及各核電廠倉庫中，境外處理遙遙無期，國內最終處置時程嚴重延誤，經本院於85年糾正仍未改進，不僅草率將小坵嶼列為優先調查候選場址而虛擲新台幣(下同)7.94億元，而且一再拖延選址時程，目前已延至105年6月，對於完成選址後之舉辦公投方式尚未定案，公投能否通過變數極多，均有重大違失。（糾正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公司）

2、台電公司辦理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無視原能會97年檢出人工核種之示警於先，嗣又未據實說明中央研究院98~100年測得人工核種鈷60呈準指數增加趨勢。且作業期間，除原能會對其開立36件注意改進事項及2件違規處分外，另無視廢棄物桶粉末化之程度，將桶身尚維持柱狀者均歸為輕微破損桶(第三類)，違背廢棄物桶之分類規定，以及疏於督管，致有多項不符標準程序之作業瑕疵等情，均有違失。（糾正台電公司）

3、核能後端營運基金至101年7月底止累計淨值2,209.04億元，貸予台電公司2,030.71億元，比例高達92%，風險集中，不符立法院決議不超過80%之要求，亦與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應注意收益性及安全性之規定不符，經濟部、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及台電公司均有違失。（糾正經濟部及台電公司）

4、原能會核能研究所於 98至100年間執行台電公司及核能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委託研究計畫共44件，金額總計8.19億元，年年高居得標廠商第一名，計畫多採限制性招標且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研究報告未邀集專家學者協審且由核研所之上級機關原能會審查或核備，計畫有未依規定簽章、編列預算或登錄、遲未准予核備等情，未達5億元採購案均由台電公司自行監辦且未進行稽核。經濟部、原能會、核研所、核能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及台電公司辦理委託研究計畫相關業務不僅欠缺嚴謹及妥適，而且涉有球員兼裁判情事，並使外界產生監督者拿受監督者錢財如何盡公正監督義務之嚴重質疑，均有疏失。
	1、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公司。

2、調查意見二，提案糾正台電公司。

3、調查意見三，提案糾正經濟部及台電公司。

4、調查意見四，提案糾正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公司，並函請審計部給予協助調查人員適當敘獎。

5、調查意見一至四，密函本案陳訴人。
	提案糾正(101財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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